






附件1 

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申报书 

团体标准名称 

（中文） 
 

标准编号  
发布时间 

（年月） 
 

所属领域  

主要起草单位  

标准制定背景 

 

 

标准主要内容及关

键技术指标 

1. 标准主要内容 

 

 

2. 关键技术指标 

 

 

（可从创新性、先进性和国际性等方面反映标准的技术水平） 

与政府标准的关系 

（单选） 

□ 填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空白 

□ 技术指标严于或高于现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

标准应用示范效果

（见表下说明） 

1. 应用覆盖范围 

 

2. 政府部门采信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3. 市场应用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

 

4. 评优示范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5. 合格评定应用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6. 标准引用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7. 标准转化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8. 国际国外采信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9. 其他应用情况（如无，可不填） 

 

标准应用前景 

（描述团体标准未来应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） 

 

 

 

申报 

单位 

联系人  手机号码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 

（盖公章） 

推荐 

单位\分

支机构 

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（推荐意见） 

 

 



 

说明：重点梳理标准实施后的应用情况，包括应用覆盖范围、政府部门采信、市场应用、

评优示范、合格评定应用、标准引用、标准转化、国际国外采信等方面情况。 

1.应用覆盖范围情况。在实际应用中的覆盖范围，涵盖参与实施的医疗机构（包括不同

级别、不同地区的医院、诊所等）、中药企业（大型企业、中小型企业以及初创企业的参与

数量及占比）、科研院校及相关机构的名称、数量和分布情况，提供应用单位证明。 

2.政府部门采信情况。被各级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、行政管理、政府采购、公共管理等

工作中采信。需要提供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，明确采信团体标准的内容。 

3.市场应用情况。团体标准在医疗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各类企业招投标和合同

履约等市场活动中实施应用，需提供招投标文件或商业合同，其中需体现标准名称或标准编

号。医疗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、各类企业依据团体标准进行生产经营活动，需提供公

开执行团体标准的相关信息。 

4.评优示范情况。在评优、示范项目等方面情况，如获得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地

方省级人民政府的奖励，需提供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地方省级人民政府相关文件。 

5.合格评定应用情况。医疗机构、高等院校、研究机构、各类企业在检验检测、认证认

可和相关评价工作中的应用。需在检测报告或检验检测工作细则、认证证书或认证认可工作

细则、评价证书或评价工作细则、商业合同等相关文件中明确采信团体标准的相关内容。 

6.标准引用情况。被其他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规范性

引用，需提供引用标准的公开全文。 

7.标准转化情况。已转化为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在研项目，需提供转化标

准的立项公告或发布公告，以及标准全文。 

8.国际国外采信情况。被国际国外采信的情况，包括被其他国家在工作中采信、在海外

工程或国际贸易中得到应用的情况，需提供采信文件。 

9.其他标准应用情况。 

10.医学类专家共识参照申报书填写。 

（推荐单位盖公章/分支机构主委签名：        ） 



 

附件 2 

团体标准应用情况证明 

 

团体标准名称 

（中文） 
 

标准编号  发布时间（年月）  

标准应用单位及应用情况 

应用单位  

联系方式  

通讯地址  

（简要说明标准应用情况及效益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应用单位（盖章）  

 年   月   日   



 — 1 — 

附件 3 

 

团体标准应用示范项目汇总表 
 

推荐单位/分支机构(盖章/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序号 团体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申报单位 申报人 联系方式 备注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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